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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辦理商業事件期限規則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組織法（以下簡稱組織法）第四十二

條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規則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以下簡

稱商業法院)商業法庭辦理組織法第

三條所定商業事件之期限，除法令另

有規定外，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本規則為商業法院商業法庭辦理組織法

第三條所定商業事件辦案期限之一般規

定，如其他法令有特別規定者，即應依

各該規定為之，爰設本條。 

第三條 商業事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下

列期限尚未終結者，除由商業法院院

長(以下簡稱院長)負責督促迅速辦理

外，並應由承辦書記官按月填具遲延

案件月報表（如附件），經法官、庭長

核閱，會統計人員送請院長核定後，

於翌月十五日前以電子檔傳送司法

院： 

一、商業調解事件逾四個月。 

二、商業訴訟事件逾二年。 

三、商業非訟事件逾六個月。 

四、定暫時狀態處分事件逾八個月。 

五、其他聲請或聲明事件逾五個月。 

明定商業法院辦理商業調解、商業訴訟

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等之辦案期限，並

於序文中明定按月造具月報表陳報司法

院之程序，爰設本條。 

第四條 商業事件之進行，除注意正確

性外，對於結案平均日數及遲延案件

件數，均應注意避免超過管考基準。 

      商業法院如發見有超過管考基準

情形，應即自行查明原因，設法改進。

明定商業法院就商業事件進行管考之注

意及改進義務，爰設本條。 

第五條 商業事件自收案之日起，逾下

列期限尚未終結者，由商業法院書記

處查明列冊，報請院長核閱後，以院

長名義製作通知單送交承辦法官及其

庭長促請注意： 

一、商業調解事件逾三個月。 

二、商業訴訟審判事件逾一年六個月。

三、商業非訟事件逾五個月。 

四、定暫時狀態處分事件逾七個月。 

五、其他聲請或聲明事件逾四個月。 

明定逾本條各款期限規定尚未終結之商

業事件，應報請院長核閱後，以院長名

義製作通知單送交承辦法官及其庭長促

其注意，爰設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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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商業事件遲延案件月報表應按

承辦人員及受理案件之先後，依次編

列。每月編列次序，應與前月相同。 

明定編列商業事件遲延案件月報表之程

序，爰設本條。 

第七條 院長或庭長審核第五條之催辦

通知單或前條之遲延案件月報表時，

如發見案件有無故或藉故拖延不結情

形，應即督促妥速辦結。 

明定院長或庭長於發見案件有無故或藉

故拖延不結之情形時，有督促辦理之義

務，爰設本條。 

第八條 商業法院造報之遲延案件數

字，應與統計資料核對相符。 

明定商業法院應避免造報之遲延案件數

字與統計資料有不符之情形發生，爰設

本條促其注意。 

第九條 商業調解事件逾第三條所定期

限尚未終結，而有下列各款情形之

一，經承辦法官敘明理由，報請院長

核可延長辦案期限者，視為不遲延事

件。但每次以二個月為限。每次期限

屆滿前，經兩造及參加調解之關係人

同意續行調解，或原核可延長辦案期

限之原因未消滅者，得再簽請延長辦

案期限。 

一、經兩造及參加調解之關係人同意

續行調解。 

二、因案情繁雜或有其他非可歸責於

承辦法官之特別情事。 

明定商業法院之商業調解事件得簽請視

為不遲延之事由，爰設本條。 

第十條 商業訴訟及非訟事件逾第三條

所定期限尚未終結，而有下列各款情

形之一，經承辦法官敘明理由，報請

院長核可者，視為不遲延事件： 

一、因依商業事件審理法、民事訴訟

法或其他法律規定或承辦法官聲

請大法官解釋，而停止程序。但

商業法院依鄉鎮市調解條例規定

裁定移付調解委員會調解，每事

件不得逾三個月。 

二、依法應選任特別代理人、財產管

理人或遺產管理人，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選任。 

三、將證據送請鑑定或證據應於外國

調查，獲得鑑定或調查結果所需

明定商業法院之商業訴訟及非訟事件得

簽請視為不遲延之事由，爰設本條。又

因商業法院係專業處理重大商業事件，

多數商業事件之程序標的金額或價額逾

新臺幣一億元，為達商業事件審理法快

速解決重大商業紛爭之立法目的，爰將

第六款之程序標的金額或價額定為新臺

幣五億元，以高於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

施要點就普通法院視為不遲延事件所設

之訴訟標的金額或價額，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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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累積逾三個月。 

四、程序行為須支出費用者，經法院

定期命當事人預納而不預納；或

經定期通知他造墊支，亦不為墊

支，致程序無從進行。 

五、有調閱他案卷宗之必要，而未能

於三個月內調得。 

六、程序標的之金額或價額逾新臺幣

五億元，且案情繁雜，經承辦法

官敘明理由，報請院長核可延長

辦案期限。但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七、依當事人與法院協議訂定之審理

計畫進行，不能於第三條所定期

限終結，經承辦法官敘明理由，

報請院長核可延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八、涉及營業秘密之事件，經當事人 

    或第三人依法聲請核發秘密保持

命令，其裁定之期間。 

九、當事人對於得抗告之程序中裁定

提起抗告，致影響程序之進行逾

三個月。 

十、當事人合意一方分期履行完畢後 

    ，他方即為事件之撤回或同意成

立調解、和解者，其約定之履行

期間逾三個月。 

十一、當事人於事件進行逾第三條所

定期限二分之一，始為訴之變

更、追加或提起反訴，經承辦

法官敘明理由，報請院長核可

延長辦案期限。但同一事件以

延長二次，每次三個月為限。

第十一條 選派檢查人事件逾第三條所

定期限尚未終結，而有下列各款情形

之一，經承辦法官敘明理由，報請院

長核可者，視為不遲延事件： 

一、當事人對於選任檢查人裁定提起

抗告，致影響程序進行逾三個月。

明定商業法院之選派檢查人事件得簽請

視為不遲延之事由，爰設本條。又選派

檢查人事件屬商業非訟事件，如有本規

則第十條所定情形，仍得依該條報請院

長核可後，視為不遲延事件，要屬當然，

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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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選派檢查人或為命令或准其檢

查公司業務及財產之裁定送達

後，其提出檢查報告所需時間累

積逾三個月。 

三、有預納檢查人報酬之必要，經法

院命當事人預納而不預納，致程

序無從進行。 

第十二條 案件進行尚未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而有第九條至前條各款所定事

由，或娩假、懷孕滿二十週以上之流

產假及連續病假逾四十二日之情事

者，應於其事由消滅後，扣除自事由

發生之日起至消滅之日止之時間，接

續計算其期限；如接續計算所餘之期

限不足二個月者，延長為二個月。 

      案件遲延後，始發生第九條至前

條各款所定事由，或娩假、懷孕滿二

十週以上之流產假及連續病假逾四十

二日之情事者，仍應視為不遲延案

件。但其事由消滅後，應即再列為遲

延案件。 

明定未逾辦案期限而有本規則所定視為

不遲延事由之案件，於其事由消滅後之

期限計算方式及案件遲延後始發生視為

不遲延事由之認定遲延或視為不遲延案

件標準，爰設本條。 

第十三條 視為不遲延案件，由商業法

院列管，並應於遲延案件未結月報表

列報件數。 

視為不遲延案件，應隨時注意停

止或延緩原因已否消滅，其已消滅者

應即依法進行，儘速終結。 

視為不遲延案件，經院長核可

後，將原因發生日期及消滅日期，通

知統計人員登記，於終結時，扣除自

原因發生之日起至消滅之日止時間，

而計算其結案日數。 

為期商業法院能確實列管視為不遲延案

件，明定視為不遲延案件之管考方式及

期間計算方式，爰設本條。 

第十四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年

七月一日施行。 

配合組織法之施行，訂定本規則之施行

日期。 

 


